	民眾解除警示帳戶申請書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男□女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解除原因代號
(警察單位填寫)

	警示帳戶資料
	警示帳戶銀行名稱(含銀行代號)
	警示帳戶帳號
	

	
	(例)中華郵政東門郵局700
	00355660000000
	A

	
	(例)臺灣銀行松山分行004
	064004470000
	K

	
	以下空白
	
	

	
	
	
	

	備註
	

	此   致

○○○警察局○○分局

本人所提供解除警示帳戶暨個人基本資料，如不符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簽名)　　　　　　　　（申請人填寫）

	申請人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申請人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審核：                  主管：                  受理單位戳章：

	警示帳戶解除原因代號：

	Ａ 不起訴處分
	Ｂ 無罪判決
	Ｃ 罰金
	Ｄ判刑執行完畢
	Ｅ 緩起訴

	Ｆ 緩刑
	Ｇ 保護處分
	Ｈ 一般商業
交易糾紛
	Ｉ 冒名申辦
	J  存款帳戶
遭盜用

	Ｋ  陳情遭誤設警示，經查證屬實
	L其他：                    (註：請敘明解除原因)


填寫說明：
一、由申請人填寫本申請書一式二份；第一份由受理單位(分局偵查隊、警察局刑警大隊)作為解除警示之憑據；第二份由受通報之金融機構辦理解除警示作業註記。

二、民眾遭冒名申辦開戶之解除警示，申請人應攜帶證明身分證件資料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2號10樓；電話：23813939）之信用報告書親赴管轄警察機關(民眾戶籍地之警察分局偵查隊)，請求協助調查及解除相關事宜。（冒名申辦：係指開戶人以偽（變）造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開辦帳戶，或未經他人同意而持他人身分證件在申請開戶之文件表格內為不實之填載及偽簽姓名。）

三、另民眾(含公司法人)因一般商業交易糾紛、存款帳戶遭盜用或遭誤設警示案件，申請人（代理人）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親赴戶籍地之警察分局偵查隊(公司所在地之警察分局偵查隊)主動接受調查，以釐清誤設原委。（存款帳戶遭盜用：係指存款帳戶在開戶人不知情之情形下，遭他人盜用作為犯罪帳戶使用。）

四、司法程序終結案件之解除警示，申請人應檢附身分證件資料、刑事判決書(含地檢署處分書、少年法庭裁定書)、執行完畢證明或罰金繳納收據影本，送交或郵寄至各地警察分局偵查隊辦理。另各警察單位填具司法程序終結之各項解除原因代號者，應以主刑為優先並審核當事人所檢附相關司法文書及執行完畢之證明，至於應檢附資料分別摘要如下：

（一）不起訴處分：須檢附不起訴處分書。

（二）無罪判決：須檢附無罪判決書。

（三）罰金：
１、單純裁判罰金處分。

２、單純裁判罰金處分未能完納，遭強制執行或易服勞役執行完畢者，須檢附判決書強制執行或易服勞役（社會勞動）執行完畢證明。

（四）判刑執行完畢：

１、徒刑執行完畢須檢附判決書及出監證明書。
２、科處罰金並繳納完畢者，須檢附判決書及罰金繳款收據。

３、受拘役或罰金之宣告，易以訓誡者，須檢附判決書及易以訓誡執行完畢證明。

４、經法務部准許假釋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五）緩起訴：須檢附緩起訴處分書及緩起訴附負擔或指令執行完畢證
　　　　明。

（六）緩刑：
１、單純宣告緩刑者，須檢附判決書。

２、宣告緩刑並附帶緩刑負擔或指令者，須檢附判決書及緩刑負擔或指令執行完畢證明（判決書內載有刑法第74條第2項各款規定者）。

（七）保護處分：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42條第1項有關保護處分之規定。（須檢附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之裁定書）

１、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

２、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

３、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輔導。

４、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五、上開「解除警示帳戶原因」之圈選項目，各受理單位僅可單選切勿複選，以利金融機構辦理解除警示作業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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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請書自100年4月1日起適用


